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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部分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项目背景：在新形势下原有的医疗保障支付方式不能适应社

会发展、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医疗保障支付方式不断创新

改革已势在必行。

主要内容：办民之所需，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主要是

DIP国家试点、县域医共体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医共体医保基金支

付、精神病按床日付费、中医药适宜技术门诊按病种付费、慢性病

提标扩面及长处方的多元化复合式的支付改革。

实施情况：我市承接着 DIP 国家试点及县域医共体、“日间

病床”两项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省级试点任务。一是 DIP 改革情

况。DIP 国家试点启动以来，宿州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有关“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能”指示精

神，严格按照国家、省医保局决策部署，在国家医保研究院精心

指导下，连续两年将 DIP 改革试点纳入市委深改工作要点并列

为重点督查事项，医保、医疗等相关部门紧密协作，全力推进

DIP 改革，“三年行动计划”目标初步实现。二是日间病床付费执

行改革情况。2022 年，全市日间病床共结算 48135人次，医疗

总费用 5958.58 万元，基金支付 5516.89 万元，报销比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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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9%。三是中医药适宜技术门诊按病种付费改革执行情况。

2022 年，全市中医药适宜技术门诊按病种付费共结算 37693人

次，医疗总费用 5070.92万元，基金支付 3859.19万元，报销比

例 76.1%。四是精神类疾病按床日付费改革执行情况。2022年，

全市精神类疾病按床日付费共结算 5537 人次，医疗总费用

6079.53万元，基金支付 5717.58万元，报销比例 94.05%。

资金投入：90万元

使用情况：使用资金 78.3 万元，具体成本支出为：办公费

10.92 万元、印刷费 2.02 万元、邮电费 6.35 万元、差旅费 5 万

元、会议费 2.33 万元、培训费 4 万元、公务接待费 0.04 万元、

专用材料费 3.31 万元、劳务费 1.24 万元、委托业务费 8.02 万

元、其他交通费 4.86 万元、其他商品服务支出 10.3 万元、设

备购置费 19.91 万元。结余资金依相关合同约定，因是跨年项

目，下年使用该资金。

（二）项目绩效目标。

总体目标：积极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阶段性目标：承接着DIP国家试点、承接县域医共体、“

日间病床”两项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省级试点。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专题培训活动≧5次，医药机构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试点落实督查

考核≧5次，全市按DIP付费试点医疗机构数219个。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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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范围：

1、绩效评价目的：对该项目实行全过程的监管，特别是对

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全面分析和综合评价，切实提高财政资

金使用效率和项目管理水平，为以后年度财政资金预算安排提供

重要参考依据。对该项目从立项开始直到项目实施完成，实行全

过程的监管，特别是对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全面分析和综合

评价，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和项目管理水平，为以后年度

财政资金预算安排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2、绩效评价的对象：预算管理的财政性资金拨付的县域医

共体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工作项目经费。

3、绩效评价范围：宿州市医疗保障局本级开展县域医共体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工作项目经费。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价标

准等。

本次项目绩效评价遵循科学公正，统筹兼顾，激励约束和

公开透明的原则，按照宿州市医保局预算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

的评价方法及评价标准，对预算批复时确定的绩效指标，即该

项目的产出数量、质量、时效、成本、效益、可持续影响、服

务对象满意度进行自评。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前期准备：制定工作计划和进度表开展绩效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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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织实施：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抓好医保支付改革工作。

3.分析评价：当年年底开展对项目进行评价准备工作至第二

年 4 月中旬前完成评价工作。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附相关评分表）

本次绩效评价坚持统一领导、科学规范、公正公开、分级

分类、绩效关联的原则，严格按照市财政《宿州市财政局关于做

好2021年度预算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要求，根据我局2022

年医疗保障基金支付方式改革工作情况，结合宿州市财政专项资

金绩效评价指标，对该项目工作情况进行客观评价。

综合评价得分：97.2 分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可附表进行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本项目设立是常年安排经费支出，在2019

年机构改革市医保局成立后，是经市人大、市政协、市财政等相关部

门组成人员的项目审查组审核通过的项目。

（二）项目过程情况。2022年本项目过程情况，详见前面“实

施情况”这一段落。

（三）项目产出情况。

1、数量指标：

（1）开展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专题培训活动5次；

（2）医药机构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试点落实督查考核次数5次；

（3）全市按DIP付费试点医疗机构数量:全市219家具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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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职能的定点医疗机构全部纳入DIP试点范围。

2、质量指标：

DIP试点通过国家局评估验收并获优秀等次、相关会议和培

训出勤率、医保政策培训完成率、对医药机构督查考核完成率、

支付方式改革试点工作落地完成率100%。

3、时效指标：2022年度完成。

4、成本指标:使用资金 78.3 万元，具体成本支出为：办公

费 10.92 万元、印刷费 2.02 万元、邮电费 6.35 万元、差旅费 5

万元、会议费 2.33 万元、培训费 4 万元、公务接待费 0.04 万

元、专用材料费 3.31 万元、劳务费 1.24 万元、委托业务费 8.02

万元、其他交通费 4.86 万元、其他商品服务支出 10.3 万元、

设备购置费 19.91 万元。结余资金依相关合同约定，因是跨年

项目，下年使用该资金。

（三）项目效益情况

该项目的实施对我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制度建设、项

目推进的影响程度、对维护我市参保群众医保待遇和健康服务影

响程度显著提高。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

紧紧围绕《中共宿州市委 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

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方案》(宿发〔2020〕3号)精神，按照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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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和省、

市财政部门相关要求，宿州市医保局按照全覆盖、抓重点的原则

，扎实开展2023年度预算绩效评价工作。

六、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2022年财政举办的预算绩效评价业务培

训因疫情影响，全部为线上培训，效果不太理想；预算绩效评价

工作质量有待提高。

七、有关建议

为更好开展预算绩效评价工作，建议财政部门加强各单位

绩效评价人员业务培训与指导。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附：1、县域医共体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工作经费项目绩效目

标完成清单

2、县域医共体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工作经费项目绩效评

价问题清单

3、县域医共体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工作经费项目绩效评

价评分情况表


